
茂名高新区广东中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10”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9 月 10 日 9 时 36 分许，茂名高新区广东中准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甲类 A 车间在试生产过程中发生爆炸，事

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71.57 万元。

事故发生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省应急管理厅派出工

作组到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茂名市副市长、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李多民，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倪壁盛，市消防救援

支队支队长陈升根，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剑

辉等领导先后赶赴事故现场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茂名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茂名高新区广东中准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9·10”爆炸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

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崔向荣任组长，高新区管

委会、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消防救援支

队等单位人员组成，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同时，调

查组聘请省、市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

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



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

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

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企业和有关人员的基本情况

1.事故发生企业基本情况

广东中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准公司”）

成立于 2009 年 3 月 20 日，位于茂名高新区西南片区河南一

区 B-02，东侧为长丰石化及鸿安石油化工规划用地，南临高

新区的园区道路，北靠电白油脂厂，西侧为环海化工及电白

油脂厂规划用地，法定代表人是林某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期限为长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员工 22 人；公司厂区占地面积为 33368.25 ㎡，

其中建筑物面积为 4623 ㎡，现已建成的甲类车间包括甲类 A

车间、甲类 C 车间，甲类 A 车间已于 2018 年 10 月完成设备

安装，于同年 11 月开始试生产，直至事故发生，甲类 C 车

间现阶段未安装设备；其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十二烷，

己烷、己烯、丙醛、三正丁胺、N，N-二甲基甲酰胺、煤炭；

生产、销售：化学品添加剂、催化剂、引发剂、水处理剂、

溶剂油、蜡油、燃料油、烷烃、聚丙烯、聚乙烯、氧化钛、

氧氯化钛、氢氧化钛；防腐保温材料；租赁服务；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中准公司的“年产 3000 吨引发剂项目”，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经高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局批准立项备案（茂高新

经〔2012〕23 号），后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经高新区经济发

展与科技局复函（茂高新经函〔2014〕2 号）同意项目名称

变更为“年产 3000 吨引发剂及 8000 吨助剂项目”；2014 年

5 月 9 日取得高新区环保安监局出具的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茂高新环危化项目安条审字〔2014〕8 号）；2015 年 8 月

19 日取得高新区环保安监局出具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

书（茂高新环危化项目安设审字〔2015〕16 号）；2018 年 11

月 30 日取得原茂名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现茂名市应急

管理局）出具的试生产方案备案回执（茂危化项目备字〔2018〕

11 号），试生产期限为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9 日。

2.事故有关人员的基本情况

林某成，男，56 岁，2009 年到中准公司任职，是该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持有安全

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林某官，男，44 岁，2009 年到中准公司任职，是中准

公司厂长，在公司总经理的领导下主持公司的经营、生产、

安全等全面工作，也是安全生产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持有危

险化学品生产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岗位

类型为主要负责人，初领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4 日，有效期

限为 2017 年 8 月 4 日至 2020 年 8 月 3 日）。

朱某，女，45 岁，2017 年 9 月任中准公司副厂长，分

管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持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的安全生产



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岗位类型为安全管理人员，初

领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25 日，有效期限为 2019 年 6 月 25 日

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

江某殿，男，29 岁，2016 年 3 月到中准公司工作，是

甲类 A 车间生产班长(属于过氧化反应岗位)，安全生产三级

教育培训时间不足 72 学时，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就上岗作业。

吴某成，男，31 岁，2018 年 9 月到中准公司工作，是

甲类 A 车间操作工(属于过氧化反应岗位)，安全生产三级教

育培训时间不足 72 学时，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就上岗作业。

钟某志，男，23 岁，2018 年 5 月到中准公司工作，是

甲类 A 车间操作工(属于过氧化反应岗位)，安全生产三级教

育培训时间不足 72 学时，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就上岗作业。

叶某淋，男，20 岁，2018 年 5 月到中准公司工作，是

甲类 A 车间操作工(属于过氧化反应岗位)，安全生产三级教

育培训时间不足 72 学时，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就上岗作业。

陈某，男，23 岁，2019 年 8 月到中准公司工作，是甲

类 A 车间操作工(属于过氧化反应岗位)，安全生产三级教育

培训时间不足 72 学时，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并取得相应资格就上岗作业。

邹某健，男，23 岁，2018 年 5 月到中准公司工作，是



甲类 A 车间的中控操作工(属于过氧化反应岗位)，安全生产

三级教育培训时间不足 72 学时，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就上岗作业。

（二）甲类 A 车间基本情况

甲类 A 车间占地面积 1134 ㎡，地上 1 层，建筑高度 11m，

属单层厂房，混凝土排架柱钢屋盖结构，建筑物耐火等级二

级，火险危险性为甲类，使用性质为包装车间、配电室、配

料间、甲类车间等，该车间安装有反应釜共 24 个、高位槽

共 40 个，其中发生爆炸的部位为叔丁基过氧化氢生产装置

R1103 反应釜。

（三）R1103 反应釜的有关情况

R1103反应釜为搪瓷反应釜，规格为2000L，总高2332mm，

壳体内径 1300mm，容积 2.60m³，净重 1928kg，釜体的设计

压力为 0.4Mpa、设计温度为-19～200℃，夹套设计压力为

0.6Mpa、设计温度为-19～200℃，制造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适用工艺条件：硫酸浓度为 15%，氢氧化钠浓度为 12%，温

度为-20～100℃。

经调查中准公司在试生产期间 2019 年 7月 25 日至 9月

9 日的生产记录，发现期间投料生产引发剂叔丁基过氧化氢

(以下简称 TBHP)共 38 批，其中大批量 32 批，小批量 6 批，

这 38 批生产工艺控制基本稳定，收率偏差合理；但在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9 月 7 日这 5 天，R1101、R1102、R1103、R1104

反应釜每日均有试生产大批量 TBHP，在投料量基本相同的情

况下，R1103反应釜比R1101反应釜 TBHP的产量少1.5-11Kg，



比 R1102 反应釜 TBHP 的产量少 6.7-19Kg，比 R1104 反应釜

TBHP 的产量少 7-16.5Kg，尤其是 9 月 7 日的 TBHP 产量相比

均少了 10Kg 以上，具体是分别少了 11、13、11Kg；9 月 8

日，R1101、R1102、R1103、R1104 反应釜均没有试生产；9

月 9 日，R1101、R1102、R1104 反应釜有试生产 TBHP，R11O3

反应釜没有试生产，但从业人员对该反应釜进行了巡查检查

（巡查部位包括该反应釜的搅拌轴）；9 月 10 日，企业使用

R1103 反应釜进行试生产 TBHP（R1101、R1102、R1104 反应

釜均没有试生产），但开始生产前并未对该反应釜进行检查。

（四）中准公司生产操作规程的有关情况

该公司 TBHP 生产工艺是“冷凝间歇法”式工艺，生产

原料为叔丁醇、双氧水，其生产工艺为：叔丁醇在催化剂作

用下与双氧水反应生成产品TBHP，反应方程式为：C4H10O + H2O2

→ C4H10O2 + H2O 。

该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向原茂名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现茂名市应急管理局）试生产备案（茂危化项目备

字〔2018〕11 号）的《3000 吨/年引发剂操作规程》（林某

官批准）中的“烷基过氧化氢的合成工艺”规定双氧水的浓

度规格为 27.5％（未对叔丁醇、硫酸的浓度规格作要求），

及“合成 TBHP（TAHP）合成操作法”规定：首先检查反应釜

（按反应釜的操作法检查），冷冻水进水温度必须小于-10℃

才能开始生产；开始投料后，先在反应釜内加入双氧水（未

有浓度规格要求），再根据反应釜内的温度变化情况控制加

硫酸调节阀的开启度来加入浓度 70％的硫酸（加硫酸调节阀



在反应釜内温度低于 15℃时全开，釜内温度 16-20℃时开

75％，釜内温度 21-25℃时开 50％，釜内温度 26-30℃时开

25％，釜内温度高于或等于 35℃时全关），并开启搅拌，最

后根据反应釜内的温度变化情况控制加叔丁醇调节阀的开

启度来加入叔丁醇（未有浓度规格要求）进行反应（加叔丁

醇调节阀在反应釜内温度低于 25℃时全开，釜内温度

25-30℃时开 50％，釜内温度 31-35℃时开 25％，釜内温度

高于 35℃时全关）。

而该公司于2019年 7月 1日开始执行《生产TBHP（TAHP）

操作规程（二）》（林某官批准），其中“合成 TBHP 合成操作

法”规定：首先检查反应釜（按反应釜的操作法检查），冷

冻水进水温度必须小于 6℃才能开始生产；开始投料后，先

在反应釜内加入双氧水（未有浓度规格要求），再加入硫酸

（要求控制反应釜内温度低于 50℃情况下加硫酸，但未要求

根据反应釜内温度变化情况控制加硫酸调节阀的开启度，也

未对硫酸的浓度规格作要求），并开启搅拌，最后加入叔丁

醇进行反应（要求控制反应釜内温度低于 50℃情况下加叔丁

醇，但未要求根据反应釜内温度变化情况控制加叔丁醇调节

阀的开启度，也未对叔丁醇的浓度规格作要求）。

（五）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1.高新区环保安监局

2013 年 8 月 27 日，高新区环保安监局组织安全专家对

中准公司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经审查通过后，于 2014

年 5 月 9 日出具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茂高新环危化项目安



条审字〔2014〕8 号）；2014 年 8 月 13 日，高新区环保安监

局组织安全专家对中准公司项目进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经

审查通过后，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出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

见书（茂高新环危化项目安设审字〔2014〕16 号）。

2018 年 11 月 9 日，高新区环保安监局联合高新区经发

局、规建局、工商局对中准公司进行了联合检查；2018 年

12 月 12 日，高新区环保安监局对中准公司进行了安全专项

检查，督促企业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进行了整改；9 月 10

日，中准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高新区环保安监局立即发出了

《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茂高新安监现决〔2019〕1 号），

责令企业暂时停止试生产，并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2.茂名市应急管理局

2018 年 11 月 30 日，原茂名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现

茂名市应急管理局）对中准公司项目试生产方案进行依法备

案（茂危化项目备字〔2018〕11 号）。2019 年以来，茂名市

应急管理局先后对全市危险化学品试生产企业开展了 5次安

全检查，督促企业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进行了整改。2019

年 8 月 21 日，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对中准公司进行新领

证安全现场核查，并向企业出具了隐患问题清单。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9 月 10 日，中准公司甲类 A 车间工作人员正常

上班，当班人员共 7 人，分别为主管安全的副厂长朱某，车

间操作工(俗称外操)吴某成、钟某志、江某殿、叶某淋、陈



某，中控操作工(俗称内操)邹某健。

8 时 30 分，吴某成、钟某志、江某殿、叶某淋、陈某、

邹某健等 6 人进入甲类 A 车间，准备生产 TBHP。8 时 50 分，

吴某成根据生产单（生产单由林某官审核通过后于 9 月 9 日

上午 10 时许交给朱某，朱某在 9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许

将生产单分别发放到甲类 A车间现场操作工和中控室操作工，

下同）把 303Kg 浓度为 50%的双氧水抽入 R1103 反应釜中；9

时 10 分至 9 时 17 分，钟某志将 330Kg 浓度为 99%的叔丁醇

抽进 V1103 高位槽。

9时10分，邹某健在中控室打开进冷冻水阀，水温为6℃；

9时17分36秒，开启加硫酸阀，根据生产单从硫酸管道将

117Kg 浓度为80%的硫酸加入 R1103反应釜中（反应釜内温度

为27℃，硫酸调节阀从全关直接变为全开，即开启度为

100％），于9时22分08秒加完硫酸（待硫酸加完后硫酸调节

阀全关，反应釜内温度为26.6℃）；9时24分，打开叔丁醇气

动调节阀，从 V1103高位槽往 R1103反应釜中加叔丁醇（加

叔丁醇调节阀的开启度为75%）；从9时28分开始，R1103反应

釜的重量(指加入反应釜内的反应物料双氧水、叔丁醇和硫

酸的重量)急剧下降，R1103反应釜发生严重冲料(物料瞬时

冲出反应釜)，至9时35分47秒共有546Kg 的物料从 R1103反

应釜的人孔、放空管及封盖与釜体间铆钉处的缝隙冲料喷出。

9点36分，反应釜 R1103发生爆炸，反应釜解体，反应釜下部

从操作平台反冲至车间地面，反应釜盖和搅拌桨冲破车间屋

顶，釜盖坠落在 A 车间东北面39米的泥地，搅拌桨坠落在 A



车间西面距离 R1103反应釜29.6米的低压配电房门前；爆炸

后引燃甲类 A车间的2个聚丙烯材质过滤桶以及30个500升聚

丙烯材质高位槽，造成甲类 A 车间火灾，过火面积约400平

方米；爆炸冲击波造成车间窗户玻璃及屋顶损毁严重，车间

内其他生产设备、配件、电缆、管线和建筑物框架不同程度

受损。

甲类 A 车间内6人、中控室1人在爆炸前全部撤离岗位跑

到车间外面安全地带。

（二）应急救援情况

中准公司总经理林某成在爆炸后立即清点全厂员工人

数，并拨打 119 报火警。9 时 36 分许，茂名市应急救援基地

监管平台（位于高新区西南片区）工作人员听到一声爆炸响

声，立即调取视频监控查看，发现中准公司一车间冒出滚滚

黑烟，随即先后向茂名市应急管理局、高新区环保安监局报

告。9 时 38 分许，茂名市应急管理局、高新区环保安监局两

级在接报后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高新区环保安监局主要负

责人立即带领相关工作人员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并

向上级部门报告，茂名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何泽添带领危险

化学品监管科、应急支援和预案管理科等相关科室人员赶赴

事故现场组织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并向省应急管理厅报告；同

时，高新区消防、环保、公安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相

关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挥应急处置。9 时 40 分许，茂

名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支队全勤

指挥部、特勤、茂港、茂南、河东、红旗、电白、战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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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19 辆消防车 87 名指战员以及茂石化特勤、乙烯中队 4

辆消防车 16 名指战员前往事故现场处置；9 时 45 分，茂石

化特勤中队到达现场并展开扑救；10 时 05 分，市消防救援

支队特勤中队到达现场并展开扑救；10 时 10 分，市消防救

援支队全勤指挥部到达现场指挥现场作战行动；10 时 15 分，

现场火势得到控制，10 时 32 分，现场明火全部扑灭。茂名

市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多民，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倪

壁盛，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陈升根，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梁剑辉等领导在事故发生后亦先后赶赴事故现

场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李多民副市长在事故现场处置工

作结束后立即主持召开事故现场分析会，通报事故情况并研

究部署下一步如何做好事故调查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下午

16 时许，省应急管理厅工作组到达事故现场，指导有关部门

开展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三）应急处置评估

茂名市、高新区两级党委、政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迅

速组织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公安交

警等部门开展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

信息发布及时，善后工作有序，在事故现场应急处置过程中

没有发生二次事故。

三、事故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1.爆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2.爆炸事故造成甲类 A 车间火灾，过火面积约 400 平方

米；爆炸冲击波造成车间窗户玻璃及屋顶损毁严重，车间内



其他生产设备、配件、电缆、管线和建筑物框架不同程度受

损。经统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71.57 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对爆炸事故现场实地勘查，查验 DCS 控制系统数据，

查阅试生产记录，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询问，专家分析，确

认 R1103 搪瓷反应釜搅拌桨上叶片与搅拌轴焊接处外衬搪瓷

脱落，焊接处裸露的碳钢材料与硫酸反应生成铁离子，使双

氧水迅速分解，产生大量氧气、水蒸气和热量，反应釜内气

压急剧上升，是造成爆炸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中准公司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落实，隐患排查工作走

过场。该企业已发现，R1103 反应釜事发前连续 5 天（9 月 3

日至 9月 7日）与甲类 A 车间规格相同的其他反应釜（R1101、

1102、1104）相比，在投料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TBHP 产量都

少，尤其是 9 月 7 日，相比均减少 10Kg 以上（分别是 11、

13、11Kg），但该企业不重视，不深入查找原因，仅在 9 月 9

日对 R1103 反应釜进行常规巡查检查，且流于形式；并且在

9 月 10 日使用 R1103 反应釜生产前，未按规定对生产设备进

行检查，导致生产设备存在隐患问题的情况下继续运行，进

而引发事故。

2.中准公司随意变更生产操作规程和工艺配方。中准公

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生产 TBHP（TAHP）操作

规程（二）》之“合成 TBHP 合成操作法”的规定和在事故发



生当天生产 TBHP 的实际操作，与其 2018 年 11 月 30 日试生

产备案的《3000 吨/年引发剂操作规程》中“合成 TBHP（TAHP）

合成操作法”的规定不相符，企业随意变更生产操作规程。

该企业试生产备案资料中的《3000 吨/年引发剂操作规

程》明确双氧水的浓度为 27.5％，硫酸的浓度为 70％，但

事故发生当日生产原料双氧水、硫酸的浓度分别被变更为

50％、80％；同时，经调查企业生产记录发现，发生事故这

次生产投料量是小批量，企业共进行了 7 次小批量生产，在

叔丁醇和双氧水投料量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每次 80%浓度硫酸

投料量在 90-117 公斤之间变动，发生事故这批硫酸投料量

是 117 公斤。该企业随意变更工艺配方，生产投料不固定。

中准公司随意变更生产操作规程和工艺配方，生产投料

不固定，致使生产过程中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间接引发事

故发生。

3.中准公司主要负责人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架构混乱。中准公司的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林某

成，其本人未按照规定接受培训考核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且无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不担任

企业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而任命对企业没有最高管理权限

的林某官为企业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同时配备的专门安全

管理人员与副厂长交叉任职，安全生产管理架构混乱；同时，

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组织

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不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不力，导致事故隐患长期存在，进而引发事故。

4.中准公司不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指

派无特种作业资格人员从事特种作业。该公司不执行《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 号）

中关于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安全培

训时间不得少于 72 学时的规定，对新员工的安全生产三级

教育培训时间仅有 24 学时。

该公司指派不具备特种作业的资格的人从事特种作业。

中准公司试生产备案资料中的 TBHP 合成工艺为过氧化工艺，

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令第 30 号）中明确规定过氧化反应、过氧化物

储存岗位的作业为特种作业，但事发当班的作业人员属于特

种作业人员均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

该公司的从业人员未按规定的培训时间进行岗前教育

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

资格就上岗作业，导致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不足，

对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应急处置措施不了解、不熟悉，对

操作岗位存在的安全风险认知不清，进而机械地按照厂长林

某官审核的生产单和投料顺序操作，从而引发事故。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一起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中准公司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架构混乱，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落实且隐患排

查走过场，随意变更生产操作规程和工艺配方，不按规定对

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指派无特种作业资格人

员从事特种作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茂名市

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公司实施行政处罚并依

法依规撤销该公司的试生产备案批复。

（二）林某成，中准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作为安

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无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不按照规

定接受培训考核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任命对企业没有最高管理权限的林某官为企业安全生产主

要负责人，同时，配备的专门安全管理人员与副厂长交叉任

职，导致安全生产管理架构混乱；同时，作为企业的最高决

策者，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

产操作规程，不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计划，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导致事故隐

患长期存在，默许林某官随意变更工艺配方和操作规程，进

而引发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茂名市应急管理

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林某成实施行政处罚。责令中准公司

实施给予林某成撤职、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处理。

（三）林某官，中准公司厂长，随意变更生产操作规程

和工艺配方，生产投料不固定，致使试生产过程存在极大的



安全风险，且未将存在的安全风险向操作人员告知，导致操

作人员对存在的安全风险没有认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茂名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撤销林某官的安全生产相关资格证书。

（四）朱某，中准公司副厂长、安全管理人员，作为当

班领导，不认真履行安全管理人员工作职责，在生产前未组

织人员对反应釜进行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反应釜存在的

安全隐患，从而引发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责有责任。建

议由茂名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撤销朱某的安全生产相关资格证书。

（五）其他建议。吴某成、钟某志、江某殿、叶某淋、

陈某、邹某健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知识缺乏，对于擅自变更

配方导致本操作岗位安全风险增加没有认知，建议由中准公

司对上述人员重新进行安全、技能培训教育，经培训合格并

取得相应资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纪检监察部门将对公职人员履行职责等情况展开核查，

若发现相关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涉嫌违纪违法，则由其依纪

依法作出处理。

六、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本次爆炸事故发生在“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百日

攻坚期间，社会影响较坏，暴露出中准公司安全生产红线意

识薄弱，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对安全生产心存侥幸，以及基

层监管部门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防范工作与上级部门的要

求有差距。



七、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一）吸取教训，强化重点时期安全生产工作。高新区

管委会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要深刻反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茂名市“奋

战 50 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重点攻坚行动方案》的要求，

以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极端扎实有效的措施，狠抓危险化

学品安全防范工作落实，切实把工作抓严抓细、落实到位，

强化重点时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全市末年初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并按要求将落实情况报市安委办。

（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市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含试生产企业），尤其是像中准公司这类的危

险化学品试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从业人员都要深刻吸取

本次事故教训，严肃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

要严格按照本单位生产工艺的特点、要求，建立、健全并严

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定期监督检查执行情况；严格按照

《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培训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要求制定并落实对从业人

员的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计划，如实记录培训、教育情况，

坚决不允许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

作业，尤其是特种作业人员要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能上

岗；主要负责人要严格认真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加强本单位安全风险辨识，严格落实风险点、危险源管

控措施，认真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并按照规定向从业人员通报企业的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

（三）重新开展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中准公司在发

生事故后安全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市应急管理局要依法

对该企业建设项目重新开展安全审查，要督促该企业委托具

备相关专业能力、资质的机构组织开展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

险评估，以评估结果为依据，重新完善工艺设计及安全设施

设计，确保安全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在企业完成安全风险评

估、重新完善安全设施设计以及落实安全防控措施等工作的

基础上，市应急管理局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关于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认真落实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试生产备案工作。

（四）认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中准公司重新办理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手续后，按照有关规定委托有资

质的第三方机构严格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开展全面

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工作，重新确认安全生产条件，并形成评

估报告报送市应急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要组织专家到现场

认真审核确认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条件，严格

把关企业是否具备恢复安全生产的条件，并积极指导企业恢

复正常试生产。我市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含试生产）

也应自觉对照相关规定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切实保障企业安全生产本质安全。

（五）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试生产阶段的监管工作。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牢记并吸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改进



监管工作方法、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我市危险化学品试生产

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一是做好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

备案审核工作，认真细致对备案提交材料进行审核，严格按

照相关法规要求，把好备案关；二是要将试生产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纳入年度监管检查计划，按计划实施监管；三是要

充分发挥专家指导作用，对试生产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专家

年度性的巡查。

茂名高新区广东中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10”爆炸事故调查组


